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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高〔2016〕616 号 

 

 

 

各普通本科高等学校： 

根据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《关于组织开展普通高等

学校本科专业评估试点工作的通知》（国教督办函〔2016〕6 号）

要求，我省决定开展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评估试点工作。为切

实做好此项工作，结合我省实际，我厅制定了《2016 年河南省普

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评估试点实施方案》，现将方案印发给你们，

请遵照执行。 

 

附件：2016 年河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评估试点实施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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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 件 

 

 

 

根据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《关于组织开展普通高等

学校本科专业评估试点工作的通知》（国教督办函〔2016〕6 号）

要求，为进一步加强高校专业建设，优化专业结构，切实提高人

才培养质量，更好地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，决定组织开展

我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评估试点工作。为切实做好此项工作，

特制定本实施方案。 

一、指导思想 

以党的十八大及十八届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

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，深入贯彻落实全省高等教育工作会

议精神，引导高校优化专业结构，强化内涵，培育特色，不断提

高专业建设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；加强和改善专业宏观管理，深

化教育教学改革，健全教学质量保障体系，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

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。 

二、基本原则 

1.导向性。通过开展本科专业评估，进一步促进高校牢固确

立人才培养的中心地位，把本科教学作为最基础、最根本的工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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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领导精力、师资力量、资源配置、经费安排和工作评价等体现

以教学为中心，不断加强专业内涵建设，办出特色和水平，努力

提高人才培养质量，加快提升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。 

2.科学性。以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为导向，遵循教育教学规律

和人才成长规律，充分考虑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自身固有的特点，

科学设计评价指标体系、选择评估方式，把教学条件、师资队伍

作为专业建设的基础，把教学过程作为专业建设的保证，把教学

效果作为专业建设的根本，切实推动专业全面、协调、可持续发

展。 

3.客观性。在反映专业办学状态的指标中，选取具有代表性

且容易量化的指标，设计科学合理的指标体系和评价函数，客观

反映专业改革和建设的真实状态。 

4.简易性。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，主要通过网络采集、

汇总、分析数据，专家不进校的方式进行，实施阳光评价，简化

评价程序，提高工作效率。 

5.分类指导。在保证专业办学的基础上，指标体系的设计和

评价结果的使用体现分类指导，引导专业办出特色。 

6.定量与定性相结合。采取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评价方式，

以对数据的定量分析为主，以专家的定性判断为辅。定量分析注

重对现时状态的客观评价，定性判断突出对办学理念、专业定位

和发展潜力的主观评价。 

三、评估范围及分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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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点工作在我省普通高等学校中开设的已有 3 届本科毕业生

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、会计学、金融学、法学、学前教育、新闻

学、生物技术、园林、护理学、播音与主持艺术等 10 种本科专业

开展（中外合作办学专业除外）。 

按照分类指导原则，结合我省高校实际，考虑不同专业之间

的学科特点，分别研究制定体现各专业特点的本科专业评价指标

体系。根据不同院校的办学时间、办学特色、人才培养特点及专

业布点情况，采用不同指标体系分别进行评估。 

四、工作程序与时间安排 

1.成立参评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

时间节点：7 月中旬完成。 

省教育厅印发通知，请全省本科高校根据专业类教学指导委

员会组建方案推荐委员，并进行主任及副主任人选推选。 

2.研究确定各试点专业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

时间节点：7 月下旬完成。 

各试点专业教指委确定各专业评估工作负责人，并根据通用

指标体系，结合各专业学科特点和院校及培养类别特点，形成各

专业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报省教育厅审定正式下发。 

3.完善信息平台 

时间节点：8 月上旬完成。 

省教育厅依据各试点专业综合评价指标体系，与信息平台合

作方沟通，修改完善信息平台。组织部分试点专业进行试填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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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一步验证和保证信息平台的稳定性和准确性（信息平台包括本

科专业信息填报系统、综合评价系统、材料公示系统三个子系统）。 

4.召开专业信息填报培训会 

时间节点：8 月中旬完成。 

8 月上旬，省教育厅下发《关于在全省普通本科院校开展本

科专业评估试点专业基本状态数据采集工作的通知》，各高校在

规定时间内填报附件《2016 年河南省普通高校本科专业评估试点

专业基本状态数据填报人员信息表》并提交教育厅备案。召开“全

省普通高校本科专业评估试点专业基本信息状态数据填报”培训

会，邀请信息平台合作方专家进行指导，各本科高校负责人、高

校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及工作人员、试点专业教指委全体成员参

会。 

5.数据采集、填报及上传 

时间节点：9 月上旬完成。 

各高校按照要求组织各评估试点专业基本信息状态数据采

集和填报工作，完成定量、定性材料收集整理和报告撰写工作，

并在信息平台上进行填报上传相关支撑材料。 

6.开展数据自我核查 

时间节点：9 月中旬完成。 

为进一步推进高校明确质量主体意识，确保评估数据的真实

性和可靠性，以及评价结果的准确性和权威性，组织开展高校本

科专业评估试点专业信息平台填报数据材料自我核查工作，确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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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报的所有数据、信息及上传所有材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，将校

长签字并加盖学校公章的数据材料填报核查确认书一式两份寄送

省教育厅高等教育处。同时在省教育厅网站开辟专栏将参评专业

的数据材料面向社会进行公示，并设置情况反映电话及邮箱，均

在公示页面面向社会公布。 

7.委托教学指导委员会开展评估工作 

时间节点：10 月上旬完成。 

省教育厅组织召开评估工作部署会，就评估方案制定、评审

专家遴选原则、定性指标评审及定量指标数据核查要求、教指委

工作职责及评估时间安排等提出总体要求。 

各教指委根据各专业布点数量等实际情况，经征求意见后制

定各专业评估方案并报省教育厅备案，同时根据评估方案从各高

校推荐的评估专家库中选取专家，依专业分别组成评估专家组，

进行定性指标专家评审及定量指标数据核查工作。 

每个定性指标聘请 5 名专家评审，去掉最高及最低分后计算

平均分。定性评审专家通过专业综合评价系统平台进行赋分，在

具体赋分过程中，专家必须对每个定性指标加减分理由进行说明，

否则无法进行操作，使得定性指标评审过程可全程追溯。 

定量指标数据核实工作中，按照本校及地域回避原则，将参

评高校进行分组。每个专业成立 3 个定量核实小组，每小组有 5

名成员组成，其中，至少由 3 个以上高校专家组成。2 组专家分

别负责该组的定量指标数据及材料审核，第 3 组为抽查组，负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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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数据进行抽查并检验核查结果。同时成立省专业综合评价数据

核实工作组，对各专业本科教学工程、教学成果奖等数据情况及

情况反映进行复核、处理。 

8.形成试点专业评估结果 

时间节点：10 月中旬完成。 

完成定量与定性指标综合评价。定量指标评价，根据各参评

试点专业数据统计结果，对区分度较小的部分指标数学模型进行

调整，使各指标得分分布更合理并具有区分度；根据各专业综合

评价指标体系及指标“权重”，对参评专业定量指标数据得分、

定性指标专家赋分进行综合计算，得分保留小数点后两位，四舍

五入后取整数，得出各参评专业分数，最终形成按两类指标体系

分类的各参评专业评估结果。 

9.评估结果的认定与运用及工作总结 

时间节点： 11 月上旬完成。 

各教指委形成试点专业评估报告和工作总结报告，报教育厅

备案，公布评估结果。撰写河南省本科专业评估试点工作总结，

报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。 

 

 

 

 

  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16 年 7 月 29 日印发 


